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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机电 

广 东 科 达 机 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权 分 置 改 革 说 明 书 

（修订稿）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 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

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

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

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

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本次

科达机电股权分置改革能否顺利通过及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请投资者审

慎判断此事项对公司投资价值可能产生的影响。 

2、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和冻结情况，但由于距方

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仍有可能发生权属争议、质

押和冻结等情况。 

3、股权分置改革涉及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调整，蕴含一定的

市场不确定因素；同时，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上市流通的股份增加，对股

价可能产生一定的冲击，因此存在股票价格较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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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执行对价方案的要点 

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 1080万股科达机电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

股东，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得 3股科达机电股份。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作出承诺：所持有的科达机电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05年 11月 8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5年 11月 18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5 年 11 月 16 日－18 日的 9：30

至 11：30及 13：00至 15：00。 

四、本次改革科达机电股票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科达机电自 2005年 10月 10日起停牌，最晚于 2005

年 10月 20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在 2005 年 10 月 19 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

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次一交易日（2005 年

10月 20日）复牌。  

3、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2005

年 11月 9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 0757－23833869 

传真： 0757－23833869 

电子信箱：600499@kedagroup.com 

公司网站：http://www.kedachina.com.cn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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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

科达机电 
指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顺德陶机 指 顺德市科达陶瓷机械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前身） 

特地陶瓷 指 三水市特地陶瓷有限公司，已于 2004年 4月 27日更名为佛
山市特地陶瓷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特地陶瓷” 

三水欧神诺 指 三水市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特地陶瓷前身） 

盈瑞建材 指 三水市盈瑞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03年 5月 14日更名
为佛山市盈瑞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盈瑞建材”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 

非流通股股东 指 本方案实施前，所持本公司的股份尚未在交易所公开交易的
股东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本公司流通股的股东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相关股东会议 指 为解决股权分置而召开的科达机电相关股东会议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

权登记日 

指 2005年 11月 8日，于该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科达机电股东，

将有权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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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1、 公司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Keda Industrial  Co.， Ltd. 

设立日期：  2000年 9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卢勤 

注册资本：  9,954万元 

公司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园环镇西路 1号 

邮政编码：  528313 

互联网网址：http://www.kedachina.com.cn 

主营业务：  本公司主要从事陶瓷机械和石材机械等建材机械设备的制造

与销售，自动化技术及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与销售。 

所属行业：  机械设备制造 

董事会秘书：周和华 

2、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和会计数据 

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和会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5年中报 2004年报 2003年报 2002年报 
主营业务收入 25,206.22 54,201.19 39,674.91 21,683.07
主营业务利润 5,482.18 12,046.15 9,820.92 5,562.83
净利润 2,250.90 5,058.07 4,337.40 3,348.89
资产总计 78,322.87  68,346.27  66,979.96   49,203.06 
净资产 43,573.07  44,265.45  41,684.18   37,876.77 
每股收益（元） 0.23 0.508 0.436 0.606
净资产收益率（％） 5.17 11.43 10.41 8.84
资产负债率（％） 41.34 32.04 34.69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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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设立以来的利润分配情况 

公司自 2000年 9月设立以来，共进行 3次利润分配，具体情况如下： 

分配方案(每 10股) 
公告日期 

分红(元) 送股(股) 

分红前股

本(万股) 
股权登记日 除权除息日 

2005-04-29 3.00 0.00 9,954.00 2005-05-11 2005-05-12 

2004-05-19 3.00 0.00 9,954.00 2004-05-24 2004-05-25 

2003-06-09 1.00 2.00 5,530.00 2003-06-12 2003-06-13 

4、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融资情况 

公司自设立以来融资一次，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日期：2002年 9月 18日 

发行数量：2000万股 

发行价格：14.20元 

募集资金净额：26,883.59万元 

5、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份的比例  
未上市流通股份  6354.00 63.83%

其中：自然人持有的股份 6354.00 63.83%
已上市流通的股份  3600.00 36.17%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 36.17%
股份总数  9954.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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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设立以来股本结构的形成及历次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时股本结构的形成 

2000年 9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粤办函[2000]436号文）及广东省经济贸

易委员会（粤经贸[2000] 643号文）批准，顺德陶机以 2000年 4月 30日为基准

日的经审计的净资产 3,530万元，按照 1：1的比例折为发起人持有的股份 3,530

万股，整体变更为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数量（万股）  比例（%）  
法人股  2824 80 

三水欧神诺  2,471.00 70.00 
盈瑞建材  353.00 10.00 

自然人股  706 20 
卢勤  282.40 8.00 

鲍杰军  211.80 6.00 
吴跃飞    70.60 2.00 
吴桂周    70.60 2.00 
冯红健    70.60 2.00 

合   计  3,530.00 100.00 

（二）首次公开发行后历次股本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2]95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2 年 9 月 18 日在

上交所向社会公开发行 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5,530万股。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非流通股  3,530 63.83% 
其中：境内法人股  2,824 51.07% 

三水欧神诺  2,471.00 44.68% 
盈瑞建材  353.00 6.38% 

自然人股  706 12.77% 
卢勤  282.40 5.11% 

鲍杰军  211.80 3.83% 
吴跃飞    70.60 1.28% 
吴桂周    70.60 1.28% 
冯红健    70.60 1.28% 

流通股  2,000.00 36.17%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36.17% 

合   计  5,53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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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2002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于 2003年 6月 12日实施 2002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即以 2002年 12月 31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股送

2股转增 6股派现金 1元（含税），该方案实施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9,954万股，

其中社会公众股 3,600万股，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2002年 10月，三水市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更名为三水市特地陶瓷有限公司，

2003 年 8 月因三水市撤市改区，划归佛山市管辖而变更为佛山市特地陶瓷有限

公司。 

2003 年 11 月 21 日，经特地陶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特地陶瓷与卢勤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特地陶瓷将持有的公司 18,493,274 股，占总

股本的 18.58%，转让给卢勤；同时，特地陶瓷与鲍杰军、边程、冯红健、黄建

起、吴桂周、庞少机、吴跃飞、尹育航八位自然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

持有的公司 25,984,726 股，占总股本的 26.10%。上述股权转让行为经中国证监

会批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于 2004年 1月 14日完成了

过户登记与股权变更手续。 

该次转让完成后本公司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一、非流通股 6,354 63.83%
    其中：卢勤  2,357.6474 23.69%
          边程 949.7656 9.54%
          鲍杰军 766.8612 7.70%
          盈瑞建材 635.4000 6.38%
          冯红健 476.3171 4.79%
          黄建起 324.4469 3.26%
          吴桂周 237.9277 2.39%
          庞少机 237.9277 2.39%
          吴跃飞 194.6681 1.96%
          尹育航 173.0383 1.74%
二、社会公众股 3,600 36.17%

合计 9,954 100.00%

2005年 9月 3日，盈瑞建材分别与卢勤和边程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 635.4万股中的 308.995万股转让给卢勤，326.405万股转让给边

程，2005 年 9 月 6 日，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已完成

过户登记手续。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形成了目前得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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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一、非流通股 6,354 63.83%
    其中：卢勤  2,666.6424 26.79%
          边程 1,276.1706 12.82%
          鲍杰军 766.8612 7.70%
          冯红健 476.3171 4.79%
          黄建起 324.4469 3.26%
          吴桂周 237.9277 2.39%
          庞少机 237.9277 2.39%
          吴跃飞 194.6681 1.96%
          尹育航 173.0383 1.74%
二、社会公众股 3,600 36.17%

合计 9,95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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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情况介绍 

（一）第一大股东情况介绍 

1、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长卢勤先生，其主要资料如下： 

卢勤，男，汉族，1960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1992年全国新长

征突击手。1982—1994 年曾任广东佛陶集团石湾建筑陶瓷厂技术员、副科长；

1996年主持创建顺德陶机，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一方制药副董事长。 

2、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及股份变动情况 

2000年 9月公司设立时，卢勤持有公司股份 282.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 

2002年 9月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后，卢勤持有的股份仍为 282.40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下降到 5.11%； 

2003年 6月公司实施 200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 2002

年 12月 31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股送 2股转增 6股派现金 1元（含税），该方

案实施后，卢勤持有公司股份 508.32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仍为 5.11%； 

2003年 11月 21日，卢勤与特地陶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

卢勤受让特地陶瓷持有的公司股份 1,849.3274股，本次受让后，卢勤持有公司的

股份为 2,357.647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69%。 

2005年 9月 3日，卢勤与盈瑞建材签署协议，受让其持有的科达机电股份

308.995万股，本次受让后，卢勤持有公司的股份为 2,666.6424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6.79%。 

变动情况如下表： 

时间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变动原因 

2000年 9月 282.40 8% 公司设立 

2002年 9月 282.40 5.11% 公开发行股份 

2003年 6月 508.32 5.11% 公积金转赠和送红股 

2003年 11月 2,537.6474 23.69% 受让股份 

2005年 9月 2,666.6424 26.79% 受让股份 

3、截至公告日与上市公司之间互相担保、互相资金占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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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公告日，卢勤先生与科达机电之间不存在互相担保、占用对方资金的

情况。 

（二）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关于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数量、比例以及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为公司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

共持有公司股份 6,354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83%。 

根据全体非流通股股东的确认和向中登公司查询的结果，其持有的股份不

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冻结和质押的情形。 

（三）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比例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 

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说明和向中登公司查询的结果，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

司股份情况如下： 

非流通股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卢勤 2,666.6424 26.79%
边程 1,276.1706 12.82%
鲍杰军 766.8612 7.70%
冯红健 476.3171 4.79%
黄建起 324.4469 3.26%
吴桂周 237.9277 2.39%
庞少机 237.9277 2.39%
吴跃飞 194.6681 1.96%
尹育航 173.0383 1.74%
合计 6,354 63.83%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非流通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5％以上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实

际控制人，关于公司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前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

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情况的说明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均为自然人，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确认和公司向交易所

查询的结果，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公司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前两日均

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在公司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前六个月内，非

流通股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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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或者金额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科达机电 6354 万股股份中的 1080 万股

（占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的 17.00%）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方案实施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 3股股份。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时，公司将委托中登公司按持股比例从非流通股股

东帐户中划出 1080 万股，按照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的持

股比例划入其股票帐户。 

3、对价安排执行情况表 

非流通股股东对价安排执行情况如下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

安排的股

东名称 
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执行股

份数量（股）

本次执行现

金金额（元）

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1 卢勤 26,666,424 26.79% 4,532,537 0 22,133,887 22.24%

2 边程 12,761,706 12.82% 2,169,128 0 10,592,578 10.64%

3 鲍杰军 7,668,612 7.70% 1,303,447 0 6,365,165 6.39%

4 冯红健 4,763,171 4.79% 809,604 0 3,953,567 3.97%

5 黄建起 3,244,469 3.26% 551,468 0 2,693,001 2.71%

6 吴桂周 2,379,277 2.39% 404,410 0 1,974,867 1.98%

7 庞少机 2,379,277 2.39% 404,410 0 1,974,867 1.98%

8 吴跃飞 1,946,681 1.96% 330,880 0 1,615,801 1.62%

9 尹育航 1,730,383 1.74% 294,116 0 1,436,267 1.44%

 合  计 63,540,000 63.84% 10,800,000 0 52,740,000 52.98%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本次股权改革方案实施后，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为 4,680万股，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为 5,274万股，假设改革方案实施之日为 T日，按照改革方

案中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T＋36个月之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274万股可

以上市流通（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在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限售期满后，仍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锁定，直至其离职六个月后方可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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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权结构变动表 

改革方案实施后，股权结构变动如下表： 

单位：万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非流通股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6354 -6354 0
 非流通股合计 6354 -6354 0

有限制条件的流通股份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0 +5274 5274
 有限制条件流通股合计 0 +5274 5274

无限制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3600 +1080 4680
 无限制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600 +1080 4680

股份总额  9954 0 9954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如下： 

1、股改前流通股股东的平均持股成本 

2005年 8月 10日至本次改革方案公告前两日（共 37个交易日）换手率达

到 100％，该期间的平均成交价为 8.24元，即流通股股东的平均持股成本为 8.24

元。以换手率达到 100％交易期间的平均成交价作为流通股的平均持股成本是合

理的。 

2、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流通股股东的平均持股成本 

按照改革方案确定的对价标准，流通股股东每 10股可以获得 3股的股份，

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后平均成本将降为 6.34元，按照 2004年度的收益水平，市

盈率为 12.48倍。 

3、股权分置改革对股东权益影响的分析 

（1）国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水平 

由于陶瓷机械行业是一个相对较窄的行业，国外主要交易市场中尚没有与科

达机电所处细分行业完全一致的上市公司，为尽可能增强可比性，保荐机构选取

了入选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全部 8家与本公司同属机械设备制行业的公司作为参

照对象，其 04年至 05年 8月的市盈率水平如下： 

股票简称/代码 中文简称 04PE 05/03PE 05/06PE 05/07PE 05/08PE
DHR UN Equity 丹纳赫 26.91 23.86 21.87 21.18 21.79 
DOV UN 
Equity 

多佛 24.76 19.4 17.75 17.93 
18.82 

ETN UN Equity 伊顿 19.03 16.19 13.19 12.94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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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W UN Equity 伊利诺伊工具 23.41 20.57 18.78 17.89 18.4 
IR UN Equity 英格索兰 17.48 16.87 15.00 13.69 14.34 
ITT UN Equity ITT工业 19.36 19.01 19.41 20.24 21.47 
PLL UN Equity PALL公司 19.84 20.55 21.41 22.9 21.83 
PH UN Equity 派克汉尼汾 23.83 17.05 14.3 14.1 13.25 

平均 21.83  19.19  17.71  17.61  17.90 
注：上述比较对象的主营业务 
丹纳赫：生产专业仪器、工业技术、工具和组件 
多佛：生产多种专业工业产品和制造设备，装配和加工机器、热传输设备、压缩机 
伊顿：液压机和流体连接件、配电和电力控制设备、动力系统、引擎组件 
伊利诺伊工具：设计和生产粘合剂、设备和材料应用系统 
英格索兰：低温制冷、生物保安系统、设备及工厂运行所需的空气动力 
ITT工业：水泵系统、夜视装置、安全通信系统 
PALL公司：设计生产和销售过滤和分离产品 
派克汉尼汾：液压系统、机电控制系统及相关部件 
04PE：    2004年平均市盈率 
05/03PE： 2005年第一季度平均市盈率 
05/06PE： 2005年第二季度平均市盈率 
05/07PE： 2005年 7月平均市盈率 
05/08PE： 2005年 8月平均市盈率 
资料来源：彭博资讯 

由上可知，公司在国外成熟市场的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基本保持在

17.61-21.83倍左右。 

（2）股权分置改革对股东权益影响的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后，流通股股东的平均持股成本为 6.34元，市盈率 12.48倍，

低于国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可以得到保护；同时对

于非流通股股东而言，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前若转让公司股权，只能参照净资产水

平定价，实施股改并承诺的限售期满后，可以按照公司股价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按照流通股的平均持股成本计算，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得到较好保护，因此，股

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和市场稳定。 

（三）非流通股股东作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措

施安排 

1、承诺事项及履约方式、履约时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防范对策  

本次改革方案中，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作出的承诺如下： 

（1）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所持有的科达机电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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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科达机电

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将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作出公告。 

公司非流通股对所持有的科达机电股份拥有完整的所有权，该股权不存在

权属争议、质押、司法冻结、托管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不

存在障碍，因此完全有能力履行上述承诺。 

2、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如非流通股股东违反上述承诺事项，愿就由此

给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承诺人声明：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未完全履行上述承诺

事项之前，本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科达机电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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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如下： 

1、股权分置改革将实现全体股东的利益基础一致，有助于公司持续协调发

展 

公司经营的目标在于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但是，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

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价值取向不一致，非流通股股东埋头搞经营，关心

净资产变化胜过关心公司股价的变化，而流通股股东对于公司股价的关心远远超

过对于公司经营情况的关心，导致公司在投资及经营决策时由于两类股东的价值

取向不一而无法做出最有利于公司的决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使全体股东的利

益基础一致，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协调发展。 

2、股权分置改革一方面使全体股东的利益基础一致，有利于建立更规范的

公司治理结构，但同时增强了公司股份的流通性，降低了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加

大了公司被收购的风险；另外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东持股更分散，

有可能降低股东大会的决策效率。 

公司独立董事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公司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符合国家资本市场改革的方向和《关

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精神，遵循了"公平、公开、

公正"的原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彻底解决公司股权分置问题，有利于完善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公司规范运作，实现全体股东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 

2、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兼顾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等各方利益，

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拟采取的保护流通

股股东利益的措施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有效保障流通

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修改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更加合理，体现了非流通股

股东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尊重，更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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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1、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相关股东会议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

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本次科达

机电股权分置改革能否顺利通过及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针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的不能顺利通过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风险，董

事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投资者座谈会、媒体说明会、网

上路演、走访机构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种方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

沟通和协商，同时公布热线电话、传真及电子信箱，广泛征求流通股股东的意见，

使改革方案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 

2、股权分置改革涉及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调整，蕴含一定的

市场不确定因素；同时，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上市流通的股份增加，对股

价可能产生一定的冲击，因此存在股票价格较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为降低可能对股价产生的冲击程度，为了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公司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作出如下承诺：所持有的科达机电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仍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科达机电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将自该事实发生

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作出公告。 

3、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权目前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和冻结情况，但由于

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上述情况仍有可能发生变化。若在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前，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发生权属争议、质押和冻

结等，并且无法支付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规定的其所应当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

价，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失败或终止。 

为保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后的顺利实施，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在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其所持有的股份不会发生权属争议、质押和冻结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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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

前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根据保荐机构广发证券提供的说明，其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

两日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六个月内未买卖

公司流通股股份。 

根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说明，其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

两日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六个月内未买卖

公司流通股股份。 

（二）保荐意见结论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认为：科达机电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务院《关

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3 号）、《关

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联合发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证监

发【2005】86 号）、上交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以及其他

法律、法规的要求；科达机电非流通股股东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而向流通股股东

支付的对价合理，科达机电非流通股股东有能力履行相关承诺。 

针对科达机电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广发证券发表补充保荐意见如下： 

方案的修改是在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经过广泛沟通、协商，尤

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科达机电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遵循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

的改革思路；非流通股东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与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实施监管的技术条件相适应，是

切实可行的。 

（三）律师意见结论 

律师认为：科达机电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意见》、

《办法》、《指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履行了

目前所需的必要法律程序，科达机电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事项在取得 A 股市场相

关股东会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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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科达机电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律师发表补充保荐意见如下： 

科达机电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指

导意见》、《管理办法》、《业务操作指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其它有关规定，且在目前阶段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科达机电调整后的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在取得2005 年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的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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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  

(一)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志伟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号大都会广场 38楼 

住所：       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 26楼 2611室 

保荐代表人： 陈天喜 

项目主办人： 成燕 

电      话：020-87555888 

传      真：020-87553583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付洋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外大街 19号国际大厦 703室 

经办律师：娄爱东  王萌 

电    话：010－85262828 

传    真：010－8526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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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 保荐协议；  

（二） 非流通股股东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协议文件；  

（三） 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函；  

（四） 保荐意见书；  

（五） 保荐意见之补充意见书； 

（六） 法律意见书； 

（七） 补充法律意见书； 

（八） 保密协议；  

（九） 独立董事意见函。  

（十） 独立董事关于修改方案的意见函。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0五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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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已对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公司董事：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五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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